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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决定草案 
 

 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 
 第 22 条（选举）的修正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 

 (a) 决定自其第四届会议起在届会结束时选举其下届会议的主席团，并鼓
励主席团在常会以及任何闭会期间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b) 还决定对其议事规则第 22条作出相应修正，自其第四届会议起生效，从而
该条规则行文如下： 
 

第 22 条 
选举 

  
   1. 每一届会议结束时，应在缔约国代表中选出一名主席、八名副主

席和一名报告员。 

   2. 按此方式选出的主席、副主席和报告员应担任下届会议的主席团成
员并指导秘书处进行该届会议以及可能举行的任何闭会期间会议的准备工作。 

  3. 在选举届会主席团成员时，五个区域组应各有两名代表担任主席
团成员，其中一人应从公约和至少一项但可能情况下所有各项已在届会开

幕前生效的议定书的缔约国的代表中选出。主席团至少应包括在届会开幕

前已生效的所有文书的缔约方的国家的两名代表。缔约方会议主席和报告

员的职务通常应由五个区域组轮流担任。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 


